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

桂环规范〔2018〕9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
广西壮族自治区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
项目环境准入指导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：

为规范我区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项目的规划布局，控制

污染物排放，提高资源的再生综合利用，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

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整改意见方案要求，我厅制定了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项目环境准入指导意

见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项目环境准

入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

2018年 12月 29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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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
工业项目环境准入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为规范我区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项目的规划布局，控制

污染物排放，提高资源的再生综合利用，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

依据有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和技术规范要求，制定本环境准入

指导意见。

该环境准入指导意见作为我区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项目

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环境管理工作的依据。

一、通则

（一）适用范围

本环境准入条件适用于除以原（精）矿为原料外生产的再生

铜、铝、铅、锌等工业类新建、改建及扩建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再生

项目”）。

（二）环境准入指导意见总体要求

1.再生项目须符合国家、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要求，

采用的工艺、技术和设备应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

年本）（修正）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3年第 21号令）、《产业转移

指导目录（2012年本）》（工信部〔2012〕31号）等相关要求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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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采用国家和自治区淘汰或禁止使用的工艺、技术和设备。

2.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国家、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、自治

区和各地颁布实施的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和生态红线规划、产业发

展规划、城乡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、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和

行业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及环境准入负面清单要求，符合所在产

业园区、工业聚集区规划及其规划环评要求。

3.禁止在自然保护区、世界自然遗产地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

园、地质公园、重要湿地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重点保护区域内

及其它法律法规禁止的区域进行污染环境的任何开发活动。

4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再生项目原则上应布置于由县级及以上人

民政府批准建立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园区、工业聚集

区。选址和厂区布置不合理的现有污染企业应根据相关要求，通

过“搬迁、转产、停产”等方式进行限期调整，退城进园。

5.新、改、扩建再生项目必须遵循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“减

量置换”或“等量置换”的原则，在项目审批前明确铅、汞、镉、铬

和类金属砷等五类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来源。再生项目应具有完

善的自行监测能力并建立监测制度。涉及回收冶炼废旧金属的再

生项目，应当具备必要的监测措施，防止放射性物质熔入产品中。

6.再生资源原料要优先利用处置本自治区境内产生的危险废

物，鼓励以原（精）矿为原料的冶炼企业利用现有设备及设施协

助处理含铜、铅、锌废物。鼓励再生项目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在企

业内或产业园区、工业聚集区内消解或处置，不能在同一产业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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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工业聚集区内消解或处置的，处置距离原则不超过市辖区。

7.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需得到安全处置。产生的固体

废物，应根据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（2016年版）和《危险废物鉴

别标准》（2007年版）进行鉴别，根据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

的原则，对固体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和规范处置。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自行处置或综合利用的，应当明确最终去向；危险废物应由

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，鼓励企业自行利用或处置，转移处置应

遵守国家和区内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定。

8.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排污许可制规定，按期持证排污、按证排

污，不得无证排污。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必须落实污

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来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。

9.存在环境风险的建设项目，须提出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及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编制原则和要求，纳入区域环境风险应急联

动机制。各类工业园区和工业聚集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，

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。

10.建设项目清洁生产水平须达到国家清洁生产标准的国际先

进、国内领先水平或满足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清洁生产企

业要求。无国家清洁生产标准和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项

目，其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、资源能源利用指标、污染物产生指

标、废物回收利用指标、环境管理要求等各项指标水平须达到国

内同行业现有企业先进水平。

11.对环境质量不能满足环境功能区划以及重金属污染、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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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坏等历史遗留环境问题突出区域内的建设项目，要将地方人民

政府负责制定的区域生态环境整治方案作为区域内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重要依据，且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应满

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。

12.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13〕37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5〕17号）及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

划的通知》国发（〔2016〕31号）提出的各项要求。全面推进自治

区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,加强区域联防联控。严格落实各阶段

环境保护规划要求。选址在河池市金城江区、南丹县、环江毛南

族自治县三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集中区，及其他在国土开发

密度已经较高、环境承载力开始减弱，或环境容量较小、生态环

境脆弱，容易发生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

地区，再生项目产生的重点污染物（总锌、总铜、总铅、总镉、

总汞、总砷、总镍、总铬）应执行相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特别排

放限值要求。

二、再生铜工业项目

（一）原料

以含铜固体废物（废杂铜除外）为原料的项目应以自治区内

来源为主，贮存场所符合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》

（HJ2025-2012）要求，贮存危险废物时应按危险废物种类（按危

废代码）和特性进行分区贮存，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应符合《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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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工艺装备

1.以废杂铜为原料的再生铜项目，须采用先进的节能环保、清

洁生产工艺和设备。预处理环节应采用导线剥皮机、铜米机等自

动化程度高的机械法破碎分选设备，对特殊绝缘层及漆包线等除

漆需要焚烧的，必须采用烟气治理设施完善的环保型焚烧炉。禁

止采用化学法以及无烟气治理设施的焚烧工艺和装备。冶炼工艺

须采用 NGL 炉、旋转顶吹炉、精炼摇炉、倾动式精炼炉、100吨

以上改进型阳极炉（反射炉）以及其他生产效率高、能耗低、资

源综合利用效果好、环保达标的先进生产工艺及装备，同时应配

套具备二噁英防控能力的设备设施。禁止使用直接燃煤的反射炉

熔炼含铜二次资源。全面淘汰无烟气治理措施的冶炼工艺及设备。

2.以含铜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项目，禁止填埋处理，须对有价金

属进行综合回收，禁止采用鼓风炉、电炉、反射炉等工艺和 50吨

以下传统固定式反射炉设备，鼓励采用富氧侧吹熔炼炉、富氧底

吹熔炼炉等富氧熔炼工艺必须要有稳定、可靠的氧气来源，炉体

需要保持负压操作，配套尾气脱硫系统。

（三）污染防治措施

1.废杂铜和含铜固体废物生产过程中的烟气应采取负压收集，

严格控制废气无组织排放，加料口与出料口应设置集气罩收集烟

气，收集的烟气进入通风除尘系统处理；再生铜冶炼应保持高于

850℃以上高温连续稳定运行，鼓励采用富氧熔炼技术，提高燃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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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率，减少烟气的产生量；鼓励采用天然气、煤气等清洁燃料；

鼓励采用微孔膜复合滤料等新型织物材料的高效滤筒及其他高效

除尘设备，处理含铅、镉、砷等重金属的烟气；再生铜生产过程

中，应采取预处理措施分离原料中的塑料等含氯物质，禁止采用

低温焚烧的方式处理废杂铜表面的橡胶或塑料。同时可采用烟气

急冷、活性炭吸附等技术协同控制再生铜生产过程中二噁英的排

放；冶炼烟气中的 SO2应进行脱硫处理，脱硫工艺应优先选择有

机溶液循环吸收法、活性焦吸附法、双氧水法、氧化锌法等不产

生脱硫渣的脱硫工艺，烟气脱硫系统的出口应安装烟气在线监测

系统。

2.含铜、砷、镉等重金属的生产废水，按照其水质及处理要求，

可采用化学沉淀法、生物法、吸附法、电化学法、膜分离法、离

子膜反渗透等单一或组合工艺进行处理；厂区内淋浴水、车间冲

洗水等应按含重金属废水进行处理，厂区初期雨水需经收集处理

后排放，不得与生活污水混合处理；新建再生铜项目的水循环利

用率应达到 95%以上，现有再生铜冶炼项目的水循环利用率应达

到 90%以上。

3.鼓励对阳极泥中金、银等贵金属的综合回收利用，对无金属

回收价值的危险固体废物，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，严禁任意

堆放或填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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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再生铝工业项目

（一）原料

以铝灰为原料的项目应以自治区内来源为主，贮存场所应符

合相关规范。

（二）工艺装备

1.以废杂铝为原料的再生铝项目必须按照规模化、环保型的发

展模式建设，必须采用双室炉、带蓄热式燃烧系统满足废烟气热

量回收利用、提高金属回收率等的先进熔炼炉型。禁止利用直接

燃煤反射炉和 4吨以下其他反射炉生产再生铝，禁止采用坩埚炉

熔炼再生铝合金。现有再生铝生产系统，应采取有效措施去除原

料中含氯物质及切削油等有机物。

2.再生铝项目应配套建设铝灰渣综合回收及二噁英防控能力

的设备设施，综合回收铝灰渣，最终废弃铝灰渣中铝含量 3%以下。

生产废水循环利用率 98%以上。

（三）污染防治措施

冶炼烟气应采取负压工况收集、处理，对无法完全密闭的排

放点，采用集气装置严格控制废气无组织排放；原料的预处理（拆

解、破碎、分选、清洗、烘干等）应在封闭厂房中进行，冶炼、

精炼炉窑应微负压操作，破碎、分选、烘干等产生粉尘的工序以

及炉窑的加料口、出料口应设置集气罩，并配备除尘设施；鼓励

采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，减少废气及污染物产生量；熔炼烟气中

的氯化氢宜采取碱液喷淋等有效措施处理；宜采用烟气急冷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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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袋式除尘技术和活性炭吸附等技术控制二噁英的排放。

四、再生铅工业项目

（一）原料

以含铅固体废物（废铅酸蓄电池除外）为原料的项目应以自

治区内来源为主，贮存场所符合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

范》（HJ2025-2012）要求，贮存危险废物时应按危险废物种类（按

危废代码）和特性进行分区贮存，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应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
对于含酸液的废铅蓄电池，再生铅企业应整支含酸液收购，

收购的废铅蓄电池破损率不能超过 5%；贮存场所严格执行《危险

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。

生产原料的运输、储存和备料等过程应采取相应措施，防止

物料扬撒，原料及中间产品不宜露天堆放。

（二）工艺装备

1.以废铅酸蓄电池为原料的再生铅项目，须采用先进的节能环

保、清洁生产工艺和设备。应采用自动化破碎分选工艺和装备处

置废铅蓄电池，禁止对废铅蓄电池进行人工拆解、露天环境下破

碎作业。

2.以其他含铅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项目，禁止填埋处理，须对有

价金属进行综合回收，禁止采用直接燃煤的反射炉和坩锅炉熔炼

生产再生铅，禁止采用鼓风炉、反射炉等工艺，鼓励采用富氧侧

吹熔炼炉、富氧底吹熔炼炉等工艺必须要有稳定、可靠的氧气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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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，炉体需要保持负压操作，配套尾气脱硫系统。

（三）污染防治措施

1.粉状物料的贮存、输送、转运、破碎等产尘部位必须配套密

闭集尘+负压吸风+除尘系统。生产车间、废旧铅蓄电池暂存库和

贮存库必须实行微负压设计，其产生的废气配套除尘设施。铅熔

炼炉应密闭负压操作，出铅、出渣口须设置集气罩+负压吸风，集

中配套除尘设施及二氧化硫净化设施。有组织排放废气中铅烟、

铅尘应采用自动清灰的布袋除尘技术、静电除尘技术等进行处理，

酸雾应采取收集冷凝回流或物理捕捉加碱液吸收的逆流洗涤等技

术进行收集或处理。车间内的铅烟、铅尘和硫酸雾应收集处理，

防止铅烟、铅尘和酸雾逸出，减少铅烟、铅尘和酸雾无组织排放。

大气污染物排放须满足执行《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GB31574-2015）要求。

2.再生铅冶炼企业应设清污分流、雨污分流及初期雨水收集系

统。分质处理，清水循环利用，污水深度处理；生产废水、初期

雨水、废铅酸蓄电池仓库溢出液等必须经过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

后回用于工艺，工人洗衣、洗浴、车间冲洗废水等应单独收集处

理。水污染物排放须满足执行《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31574-2015）要求。再生铅企业必须分区防渗并满

足相关规范要求，防止地下水污染。并按照地下水导则要求设监

测井进行跟踪监测。

3.回收的含铅废料应按照危险废物的相关要求贮存，废铅蓄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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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必须整支回收，采用机械化破碎分选处置的工艺、技术和设备，

并在全封闭、微负压环境下运行，禁止人工破碎和露天环境下破

碎，严禁直接排放破碎产生的废酸液，对分选出的铅膏必须进行

脱硫预处理或送硫化铅精矿冶炼厂合并处理，脱硫母液必须进行

处理并回收副产品，废铅蓄电池预处理过程中采用水力分选的，

必须做到水闭路循环使用不外排。不得直接熔炼带壳废铅蓄电池，

不得利用坩埚炉熔炼再生铅，应采用密闭熔炼、低温连续熔炼、

新型节能环保熔炼炉等先进工艺及设备，并在负压条件下生产，

防止废气逸出。企业应具备完整的废水、废气净化设施、报警系

统和应急处理等装置，严格执行《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

术规范》（HJ519-2009），确保废水、废气等排放符合国家相关环

保标准。

4.再生铅企业产生的废弃渣、废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泥渣、除尘

系统净化回收的含铅烟尘（灰）、防尘系统中废弃的吸附材料、燃

煤炉渣、废电解液等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，鼓励企业将沉淀泥进

行无害化处理，对于没有处置能力的再生铅企业，要求其产生的

废渣及污泥等危险废物必须委托持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

单位进行安全处置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。含铅量大

于 2%的水处理泥渣、铅烟尘（灰）必须要经过二次处理，工业固

废无害化处置率 100%。废电解液进行综合利用，综合利用率

100%。生产过程中的废弃劳动保护用品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，

废铅蓄电池外壳应经过彻底清洗后，满足环保标准《废塑料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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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再生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（HJ/T364）的要求后方可再生使

用，废塑料回收利用率≥98%。厂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

满 足 《 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贮 存 、 处 置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》

（GB18599-2001）要求，危险废物贮存满足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

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要求。

五、再生锌工业项目

（一）原料

以含锌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项目应以自治区内来源为主，贮存

场所符合贮存场所符合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》

（HJ2025-2012）要求，贮存危险废物时应按危险废物种类（按危

废代码）和特性进行分区贮存，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应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工艺装备

1.再生锌项目必须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，禁止采用直接燃煤

的反射炉生产再生锌，采用火法工艺必须配套建设窑渣回收设施、

余热回收利用系统、尾气脱硫系统，处理含氟、氯的再生锌项目

应建有完善的除氟、氯设施。

2.再生锌项目水的循环利用率须达到 95%以上。

（三）污染防治措施

1.易产尘物料必须全封闭式堆存，原料、中间产品、产品的转

运、破碎、筛分、熔炼、后整理必须配套密闭集气罩+负压吸风+

除尘系统。锌浸出槽和净化槽配套废气收集、气液分离或除雾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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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，利用二次资源生产锌及合金的企业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须满

足《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4-2015）

要求；利用电炉炼钢过程中集尘、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、氧化锌

浸出处理产生的浸出渣等原料生产次氧化锌的企业，其大气污染

物排放须满足《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3-2015）

要求。

2.属成分或浓度差别大的废水混合稀释，废水多级循环利用，

锌冶炼水重复利用率≥95%。生产区初期雨水、地面冲洗水、渣场

渗滤液应收集处理，循环利用。利用二次资源生产锌及合金的企

业，水污染物排放须满足《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（GB31574-2015）要求；利用电炉炼钢过程中集尘、除尘装

置收集的粉尘、氧化锌浸出处理产生的浸出渣等原料生产次氧化

锌的企业，其水气污染物排放须满足《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（GB31573-2015）要求。储存和使用有毒物质的车间和存在

泄漏风险的装置，必须设置防渗的事故废水收集池，初期雨水的

收集池必须采取防渗措施。再生锌企业必须分区防渗并满足相关

规范要求，防止地下水污染。并按照地下水导则要求设监测井进

行跟踪监测。

3.电炉炼钢过程中集尘、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污

泥，铅锌冶炼过程中阴极锌熔铸产生的浮渣、氧化锌浸出处理产

生的浸出渣、鼓风炉炼锌锌蒸汽冷凝分离系统产生的鼓风炉浮渣、

锌精馏炉产生的锌渣，集尘、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，再生锌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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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集尘、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污泥等，均被列入《国

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（2016年版），原料贮存场需按《危险废物贮存

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及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

规范》（HJ2025-2012）要求建设。

4.再生锌冶炼企业禁止土制马弗炉、马槽炉、横罐、小竖罐等

进行还原熔炼再以简易冷凝设施回收锌等落后方式炼锌或氧化锌

的工艺。应有可靠的无害化处置措施，工业固废、危险废物无害

化处置率达到 100%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≥80%。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、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分别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

置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

准》（GB18597-2001）要求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对不符合本环境准入条件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再生

项目，各级行政审批部门不得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（二）本环境准入条件未及之处按国家及自治区现行法律、

法规及标准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本环境准入条件涉及的相关标准发生变化，则按新标

准执行。

（四）本环境准入条件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，并根

据行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要求适时修订。

（五）本环境准入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限为

三年。



抄送：各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发改委、自然资源厅、工业和信息厅、住
建厅，各有关行政审批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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